
屏東縣南州鄉南糖段 170地號部份土地 

概略位置圖 

 

 

現場照片 

本標的為土地出租，不包含原承租人施設地上物，決標後以拆

除地上物之土地現狀點交，得標人應配合辦理，不得以任何理

由拒絕點交標的、或拒絕簽約、公證，否則依不動產投標須知

第十二條視為放棄得標，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返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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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區域：(8.5m+7.3m)*5.1m/2=40.29㎡ 

1.4m*7.3m/2=5.11㎡ 

B區域：1.5m*1.5= 2.25㎡ 

共計：40.29+5.11+2.25=47.65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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